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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石梦卓、通讯
员邱发平报道：记者从中堂镇获悉，
为进一步推动租金、用能等成本下
降，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激发实体经
济发展活力，日前，中堂镇出台关于
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增强发展
信心的若干措施。

据了解，中堂镇从加大租金减
免力度、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以
及降低制造业企业用电成本方面

“出招”，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租金方面，开展镇、村（社区）两

级联合减租行动，镇属物业对制造

业企业减免1个月租金，倡导村（社
区）所属集体物业对制造业企业减
免1个月租金。

规范市场方面，中堂镇镇属物业
厂房新签租金最高限价 20元/平方
米（特殊定制厂房除外），已签租赁合
同的镇属物业原则上租金不上涨，带
动全镇厂房租金单价整体下降。加
大力度整治违法违规加价收费行为，
对虚增用水用电量、提高水电价格、
擅自加收其他费用等行为，由相关部
门从严查处。禁止擅自提高公摊面
积比例，单栋产业用房分割出租时，

各出租单元租赁建筑面积总和不得
超过该栋产业用房总建筑面积。

降低用电成本方面，全市安排1
亿元财政资金，市镇3:7比例分担，
对 2023 年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
规上工业企业（“两高”企业除外），
按照全年用电费用不超过 1%给予
补贴，单个企业最高补贴 500 万
元。已享受今年稳工促生产用电补
贴部分不作重复补助。

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除有
明确期限规定外，有效期至2023年
12月31日。

中堂镇出台措施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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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农村集体资产
如何管理运营？
东莞本月27日召开听证会广纳民意

99 月，迎来开学

季，为保障东莞各校园
充足电力的供应和用电
安全，南方电网广东东
莞供电局在开学前主动
走进校园，做好电力服
务，护航开学季。

文/余晓玲 姜 楠
梁嘉妮 罗敏仪
刘琳琅 周丽丽

◀ 东 莞 西
区 供 电 局 工 作
人员走进校园，
了 解 学 校 用 电
情况

刘琳琅 摄

▼东莞东区
供 电 局 谢 岗 供
电 服 务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为 学 校
的“ 全 电 厨 房 ”
验收通电，让学
校 在 新 学 期 用
上“绿色电”

林穗佳 摄

“感谢你们的服务，学校比原
定计划提前一周接火通电，在开
学前用上了‘及时电’。”东莞市中
堂镇槎滘小学教务处主任握着供
电人员的手说。8 月 24 日，经过
有序的验收环节，中堂槎滘小学
增容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合计增
容 1250 千伏安，为学校新增设备
的使用提供了电力保障。据了
解，中堂槎滘小学为了改善在校
师生学习生活环境，在新学期开
始前购置了一批空调和厨房设
备，急需办理新装变压器业务。
在了解到校方的需求后，东莞西
北区供电局中堂供电服务中心组
织人员上门勘查，一日内出具供
电方案，同时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协调各方并确定相关工程细节，
不断加快办电进度，有力保障学
校用电。

另一边，在东莞市南城阳光第
三小学分校（商务区北部学校）新
校区的施工现场，东莞城区供电局
中心区供电服务中心计量运维及
用电检查二班的工作人员正有序
完成各项验收工作，确保增容项目
顺利完成。

据了解，该校新校区计划新装
容量 6400 千伏安，为助力东莞市
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行动，东莞
城区供电局全程与校方保持良好
沟通，优化业务流程，编制供电方
案，保障项目顺利落地。考虑到校
园用电对供电可靠性的高要求，东
莞城区供电局根据学校的实际用
电需求为学校电网实施双电源供
电，给校园用电保障上“双重保
险”。

在厚街镇，东莞厚街湖景中
学于今年扩建一栋五层的教学
楼，启用后，湖景中学从58个班扩
容至 90 个班，增加学位 1600 个。
随着扩建工程在今秋投入使用，
学校用电负荷将大幅增加，学校
对高质量用电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今年厚街湖景中学增容扩
建，新建一座教学楼，变压器容量
需要由原来的2000千伏安增容至
2800 千伏安。在接到客户需求
后，我们厚街供电服务中心积极
配合，做到‘当天受理、当天勘查、
全程跟进’，多措并举缩短办电流
程，全力加快业扩增容进度，最终
提前 10 天完成增容改造工程，确
保学校开学前安全可靠用电。”东
莞西区供电局厚街供电服务中心
计量运维及用电检查三班高级作
业员张锐平介绍说。

东莞供电局：
服务进校园 护航开学季

“供电部门为我们打造的全电厨房项
目不仅操作方便，还节约不少成本，学校
用能也更安全、绿色、低碳。”近日，东莞
东区供电局电力服务队前往东莞市谢岗
镇实验中学为其全电厨房验收通电。

据了解，东莞市谢岗镇实验中学是
市重大建设项目，按计划于今年 9 月投
入使用，学校使用更为绿色低碳的全电
厨房，各种蒸、煮、煎、炒的电力厨具一
应俱全。

为确保学校全电厨房能按期投入使
用，东莞东区供电局积极靠前服务，通过

“供电+能效”一站式服务，为该校量身定
制“全电厨房”设计方案，并针对学校的
用电负荷性质及特点，提供个性化绿色
用电方案，切实解决学校实际的用能需
求，帮助学校打造“绿色”新学期。“我们
通过多次上门走访，充分了解到学校用
电需求，确定新装一台容量达 3600 千伏
安的变压器，并在新学期之前完成通电，
为学校全电厨房提供可靠电力支持。下
阶段，我们将持续推进电能推广工作，促
进节能降耗，助力打造绿色校园。”东莞
东区供电局谢岗供电服务中心营销专责
谢锦平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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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西区供电局厚街供电服务中心提前完成增容改造
工程，确保学校开学前安全可靠用电 薛家志 摄

9月 27日，《东莞市农
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条例》）听证会将在东
莞市农业农村局举行。目
前，《条例》已完成网上公
示。《条例》共八章51条，提
出鼓励集体经济组织突破
区域限制，实行联村组团
发展或者村组统筹，开发
“飞地”项目；对在改革探
索中出现失误或者偏差
的，可视情况给予免除、从
轻或者减轻当事人的相关
责任。

村组集体经济是东莞
经济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东
莞农村集体资产不断增
值，个别村（社区）今年还
将实现集体总资产超百亿
元 的 突 破 。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底全市村组两级
集体总资产已超过 2500
亿元、股东分红达到 105
亿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辉

《条例》还规范了责任追究范
围，在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
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违规责任的同
时，还提出了“容错机制”的适用
情形，激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人员大胆探索，敢为人先，寻求
突破。

《条例》称，对改革探索中出
现失误或者偏差，但符合国家确

定的改革方向，决策和实施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集体经济组
织管理人员尽到了勤勉义务，未
牟取私利或者未恶意串通损害公
共利益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
者避免不良影响的，有关部门应
当启动容错机制和尽职免责裁定
机制，依法依规予以免除、从轻或
者减轻当事人的相关责任。

为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多元
化发展，《条例》对发展主体给
出了指引，即鼓励和支持集体
经济组织和社会资本合作，共
同参与集体资产资源盘活利
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
新产业新业态；鼓励开展集体
经营性资产市场竞争性运营，
拥有优质资产或者特色资源的
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采用独资、
入股、合资、合作等形式，开办
经济实体经营集体资产。鼓励
集体经济组织突破区域限制，
实行联村组团发展或者村组统
筹，开发“飞地”项目，组建经济
联合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同时，《条例》还对多元发
展路径给出明确的方向。其中
包括：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回购
已流转的土地或厂房，为土地

集约开发集中产权；鼓励镇村
创新集约用地方式，在功能区
统筹、园区统筹、大项目统筹开
发中，通过办理共有产权、按纳
入统筹土地面积分享片区开发
收益；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以土
地置换物业、投资分成物业、定
制购置物业等方式，增加集体
物业增值收益；鼓励村集体通
过自主开发或者合资合作、产
权租赁、物业回购等方式，统筹
整合资源，开展土地整备，推动
村级工业园更新改造和老旧物
业提档升级；鼓励集体经济组
织将集体资产、富余资金或者
资源要素依托产业园区、特色
小镇、创业基地、产业基金、信
托投融资合作等平台，投资符
合产业发展规划、成长性良好
的企业，等等。

集体资产总量如此庞大，如
何让村民（股民）享受到集体资产
发展的成果？《条例》对收益分配
的原则、程序以及分配、酬劳等方
面进行了细化。《条例》称，集体
经济组织应当坚持效益决定分
配、合理兼顾集体福利与成员增
收、统筹发展与积累的分配原
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

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到以丰补歉、
先提后用、适度积累、持续壮大集
体经济。

集体经济收益具体分配的顺
序为：首先，弥补上年亏损；其
次，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用于转增
资本、扩大经营以及集体公益公
共支出等；再次，分配集体股股
利，用于集体福利、文化、教育、

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最后，量化
给本集体成员个人的资产股份
（股权份额）分红。

《条例》明确，征地补偿中
的集体土地补偿费、国有和集
体企业转让所得、其他组织或
者个人捐助、留用地指标折算
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等款项不
得列入当年收益分配。物业资

产及其租金不得直接分配给成
员（股东）。同时，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当年经营收益绝对数额或
增长比例达到一定数量时，由集
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提出奖励方
案，按照规定程序，可以对作出
突出贡献的集体经济组织工作
人员进行适当奖励。不得举债
发放奖金。

（一）接受电子邮件、信件等
方式报名，报名时间 2023 年 9 月
10 日 24 时截止。

（二）报名人员应当写明本人
的姓名、性别、职业、公民身份证
号码、工作单位及职务、通讯地
址、联系电话、类别（陈述人或旁
听人）和参加听证会的主要理由
和主要意见建议，并附上职业或
相 关 资 质（如 专 家）的 证 明 文
件。代表单位、组织参加的，应

当取得所在单位、组织的同意。
（三）报名人员请填写《听证

会报名表》并报送东莞市农业农
村局。个人报名的，须提交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代表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报名的，须提交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授权委托
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报名邮
箱：dnnnjk@dg.gov.cn，地址：东莞
市莞城街道汇峰中心 H 区 8 楼，
电话：0769-22832767、22830879。

A 明确多元发展主体和路径，
可开发“飞地”项目

2500

B 收益分配要讲顺序，
突出贡献者可获奖励

C 建立“容错机制”，
改革探索失误可免责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黄磊 / 美编 黄绮文 / 校对 黄文波

链
接 听证会报名办法

东莞全面推动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